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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印发 

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直属单位： 

现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2017 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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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2017 年 12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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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学科竞赛活动对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实践动手能

力、团队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营造

创新创业氛围具有重要作用。为做好学科竞赛组织和管理工作，发

挥院系参与学科竞赛的主体作用，保证资金合理使用，鼓励学生积

极参加学科竞赛，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科竞赛是以学科专业知识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

以竞赛的方式，激发学生探究兴趣，达到以赛促学、强化学习、提

升实践和创新能力目标的活动。 

第二条 学科竞赛按学术水平高低和影响力可分为顶级竞赛、

高水平竞赛、普通竞赛；按规模层次可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部

级、校级等。国家级竞赛一般是指由教育部、团中央等国家特定部

委组织的全国范围的高水平竞赛。 

第三条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赛事规模大、学术水平高、组

织规范、奖项评比严格、在国内外享有声誉，能够提升参赛学生学

术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学科竞赛（即高水平竞赛，其中全国重大

综合类竞赛为顶级竞赛），并提供经费和政策支持。学校不鼓励学

生参加对提高学术水平帮助不大的竞赛。 

第二章  牵头院系和指导教师 

第四条 学科竞赛的参赛工作由学科所在院系（牵头院系）负

责牵头组织实施。牵头院系要为每项竞赛指定竞赛负责人，安排竞



 

赛指导教师，配备辅助人员，提供竞赛培训场地、仪器设备及其它

必要条件，要在全校范围内组织相关学科的学生报名参加，努力提

高参赛成绩，为学校争得荣誉。 

第五条 牵头院系要做好学科竞赛学术水平的论证工作。原则

上，参赛总的获奖比例超过 30%的，不应纳入高水平竞赛。 

第六条 有学生参赛的院系（参赛院系）要支持配合牵头院系

的工作，积极动员本院系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并为学生参赛团队和

个人安排指导教师。参赛院系指导教师要和牵头院系竞赛负责人及

业务指导教师做好沟通协调，共同做好参赛学生的培训、指导和服

务，努力提高参赛水平。 

第七条 学校鼓励院系联合做好参赛牵头组织工作，鼓励教师

联合指导参赛学生，鼓励学生跨院系、跨学科专业联合组成参赛团

队。 

第三章  竞赛负责人 

第八条 竞赛负责人要做好年度竞赛的参赛组织工作；要及时

了解竞赛章程、规范、流程、日程安排、报名要求等，要认真制定

参赛方案；要组织相关指导教师认真研究竞赛内容，落实参赛方案，

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要做好赛事宣传动员，提前选拔参

赛学生，做好各环节的指导、管理和服务。 

第九条 赛事结束后，竞赛负责人要及时汇总、核实、报告竞

赛成绩；要了解竞赛总的获奖比例和我校学生的参赛获奖比例；要

及时在校园网发布新闻宣传参赛成绩；要及时总结参赛组织工作，



 

撰写总结报告，整理获奖名单，收集获奖证书复印件，做好整套资

料存档，并配合做好参赛学生的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存档材料至少

保存 4年，以备核查和评估使用；竞赛负责人更换时要做好材料交

接。 

第十条 竞赛负责人要根据当年参赛计划做好经费预算、申请、

管理和统筹使用，经费申请和使用要兼顾全校参赛学生。经费主要

用于参赛报名、会务、制作、异地差旅等支出。经费使用及执行进

度要求按学校审定的预算和财务管理规定执行。竞赛负责人要做好

参赛学生的经费报销工作。竞赛活动所添置的设备和资产归学校所

有 

第四章  激励政策 

第十一条 报名参赛学生可自由选择指导教师，可自由选择牵

头院系或参赛院系组织的指导和培训。参赛有关费用按规定由牵头

单位竞赛负责人审批报销。 

第十二条 竞赛获奖学生可根据学校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办法申

请并获得相应学分；参加学校认定的高水平学科竞赛（具体名单由

学校相关文件确定）并获奖的，可根据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有关规

定获得相应推免加分。 

第十三条 学校鼓励优秀教师担任竞赛负责人和指导教师，相

关组织和指导工作计入教学工作量，满足条件的可折合计入课堂教

学时数，具体办法见学校有关规定；成绩突出的可申请参评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章  经费支持 

第十四条 学校为高水平学科竞赛指定牵头院系，并提供经费

支持。牵头院系要认真做好竞赛负责人提交的经费预算的审核工

作。预算要本着节约高效原则，各项支出详细具体。 

第十五条 学校组织专家审核牵头院系提交的学科竞赛年度经

费预算，审定后统一划拨到院系。学校鼓励院系多渠道筹措竞赛经

费，并按相关要求做好经费管理和使用。 

第十六条 学校鼓励院系承办有助于提高本校声誉、能大幅提

高学生学术水平和视野的学科竞赛，并提供经费资助。承办省级竞

赛资助不超过 10万元，承办国家级竞赛资助不超过 15 万元，承办

国际级竞赛资助不超过 20万元。 

第十七条 学校鼓励院系创办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学科竞赛；鼓

励院系和教师在各级学科竞赛中发挥积极作用，提高学校在学科领

域的影响力。 

第六章  实验班 

第十八条 学校鼓励院系开设学科竞赛实验班，以提高学生学

术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实验班由专人担任班主任，负责班级组织

和管理工作。实验班要具备学习和实践条件，由高水平教师施教，

面向本院系或全校招生，要制定招生简章，明确招生规模、录取办

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实施安排、考核要求等内容。实验班招

生简章报本科生院审批备案。 

第十九条 学校以项目管理方式为学科竞赛实验班提供经费支



 

持。满足学术水平和教学规范的实验班可纳入课程管理，学生考核

合格可给予成绩和学分，教师教学可计入课堂教学时数。 

第二十条 其他有助于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实验班可参照

学科竞赛实验班进行建设和管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校内其他部门举办或组织参加的创新创业类竞赛

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此前发布的《哈尔滨

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校教发〔2010〕88号）

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 

 


